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部分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提供的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相关文件、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

查，听取了本次交易方案及整体安排的详细介绍，经审慎分析，特此对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评估机

构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均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该等机构与公司及

本次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该等机构

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2.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的规定，遵循了市场通用惯例及准则，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

提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上市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提供合理的作价

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

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

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

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符合客观、公正、

独立、科学的原则，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本次评估的评估结果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

具有公允性。 

3.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

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 



 

二、关于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1. 根据交易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并签订的《航道通行服务协议》，本次交易

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依据结算船舶吞吐吨位规模向辽西发展支付航道通行服务费，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新增经常性关联交易。 

《航道通行服务协议》的订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及国内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航道通行服务协议》的订立有利于实现各方现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充分

利用，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 

3.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应协议的条款为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相应协

议的条款及代价属公平合理、符合公司与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独立

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公司拟新增持续性关联交易并签署相关协议的议

案》。 

三、关于本次交易其他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各项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方案合法、合规，具备可操作性，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对方辽西发展为公司参股公司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提交董事

会审议前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可，在董事会对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进行表

决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交易方案及拟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针

对本次交易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5.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相关规定。 

6.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7.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和条件进行的交易，标的资

产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

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8.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规回避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9.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不存在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上市公司不存在

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形。标的资产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

用地、规划等有关报批事项。 

10.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交材料至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相关方案及协议切实可行；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定价公允。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

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

同意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及总体安排，并同意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国峰、曹坚、王君选、苗延安 

2018年11月26日 


